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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注册会计师《经济法》主观题专项训练题-233 网校

【简答题】

2014 年 3 月 5 日，机床生产商甲公司向乙公司出售机床 20 台，每台 20 万元。乙公司因资金周转困难，欲

向丙银行贷款 400 万元，并与甲公司约定：“仅在乙公司的 400 万元银行借款于 2014 年 6 月 2 日前到账时，

机床买卖合同始生效。”直至 6 月 16 日，乙公司始获得丙银行发放的 3 个月短期贷款 400 万元。6 月 17 日，

乙公司请求甲公司履行机床买卖合同甲公司以合同未生效为由拒绝。

【要求】甲公司是否有义务向乙公司交付机床？并说明理由。

【答案】甲公司没有义务向乙公司交付机床。根据民事法律制度的规定，甲公司与乙公 司签订的合同为附延缓条

件的合同，在条件成就之前，合同不生效。乙公司借款到账的时间 超过条件所设时间，条件不成就，故双方买卖

合同不生效，甲公司不负有交付机床的义务。

【2015 年案例分析题-节选】甲曾任乙装修公司经理，2013 年 3 月辞职，5 月 8 日，为获得更优折扣，甲使

用其留有的盖有乙公司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乙公司名义与丙公司订立合同，购买总价 15 万元的地板，合同约定，

6 月 7 日丙公司将地板送至指定地点，乙公司于收到地板后 3 日内验货，地板经验收合格后，乙公司一次性付清

全部价款，对于甲离职一事，公司并不知情。

【要求】甲以乙公司名义与丙公司签订的地板买卖合同是否有效？并说明理由。

【答案】甲以乙公司名义与丙公司签订的地板买卖合同有效。根据民事法律制度的规定，甲虽无代理权，但客观上

有使丙公司信其具有代理权的情形，并且丙公司为善意，故构成表见代理，合同有效。

http://www.233.com/cpa/
http://www.233.com/forum/cpa


2

【案例分析题】4 月 7 日，甲公司与自行车生产商丁公司正式签署买卖合同。合同约定：

“丁公司为甲公司提供 A 型号自行车 1000 辆，总价 100 万元，甲公司应于 4 月 9 日、4 月 20 日分别支付

价款 50 万元，丁公司应于 4 月 16 日、4 月 27 日分别交付 A 型号自行车 500 辆。”双方未就自行车质量

问题作出约定。

4 月 9 日，甲公司向丁公司支付第一期自行车价款 50 万元。4 月 16 日，丁公司交付 A 型号自行车 500 辆。

甲公司在验货时发现该批自行车存在严重质量瑕疵，非经维修无法符合使要求。4 月 18 日，甲公司表示同意收货，

但要求丁公司减少价款，被丁公司拒绝。

【要求】甲公司是否取得已受领自行车的所有权？并说明理由。

【答案】甲公司取得己受领自行车的所有权。丁公司将其自行车交付与甲公司，甲公司受领，双方具有移转所有权

的合意，根据物权法律制度的规定，甲公司取得所有权。

【案例分析题】2011 年 9 月 8 日，甲公司与乙公司订立合同，以每台 30 万元的价格购买 20 台货车。双方约

定，甲公司应在乙公司交货后半年内付清全部货款。10 月 12 日，乙公司交付了 20 台货车，次日，甲乙双方办

理了货车所有权登记。

【要求】甲公司何时从乙公司处取得货车所有权？并说明理由。

知识点 4： 不动产登记制度

【答案】甲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12 日从乙公司处取得贫车所有奴。根据物权法律制度的规定，动产物权的转

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货车的转让登记只是产生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

【主观题】

1.请根据案例内容，回答下列问题 2013 年 3 月 18 日，甲机械公司与乙融资租赁公司接洽融资租赁某型号数控

机床事宜。同年 4 月 1 日，乙按照甲的要求与丙精密设备公司签订了购买 1 台某型号数控机床的买卖合同。丁

以乙的保证人身份在该买卖合同上签字，但合同中并无保证条款，丙和丁亦未另行签订保证合同。2013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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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由于乙连续 3 个月未付机床价款 300 万元，丙要求乙一次性支付到期和未到期的全部价款共 500 万元。

乙认为丙无权要求支付尚未到期的 200 万元价款，并拒绝支付任何款项；丙遂要求丁承担保证责任。丁予以拒绝，

理由有二：第一，自己仅在买卖合同上以保证人身份签字，既无具体的保证条款，亦无单独的保证合同，因此保证

关系不成立；第二，即使保证成立，因未约定连带责任保证，所成立的也只是一般保证，丙不应在人民法院执行乙

的财产之前要求自己承担保证责任。

【要求】

（1）丁与丙之间的保证关系是否成立？并说明理由。

（2）丁关于保证形式为一般保证的主张是否成立？并说明理由。

【答案】

（1）丁与丙之间的保证关系成立。根据担保法律制度的规定，主合同中虽无保证条款，亦未另行订立

保证合同，但保证人在主合同上以保证人身份签字或者盖章的，保证合同即成立。

（2）丁关于保证形式为一般保证的主张不成立。根据担保法律制度的规定，当事人未就保证方式作出

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依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

2.请根据案例内容，回答下列问题：

大疯厂将一批女装销售给山水集团，但要求山水集团为该笔货款的支付提供担保，郑乾以其所有的辆小汽车为山水

集团提供抵押担保，大疯厂与郑乾随后签订了抵押合同，但未办理登记；高小琴也为山水集团提供了付款保证，但

未约定是连带责任保证还是一般保证，当事人亦未约定郑乾和高小琴分别为山水集团提供担保的实现顺序。后来，

山水集团未依买卖合同约定向大疯厂支付合同价款，大疯厂遂要求高小琴提供担保证责任，但遭到高小琴女士的拒

绝，其理由有二：第一，大疯厂必须先向郑乾实现抵押权；第二，高小琴女士系承担一般保证责任，享有先诉抗辩

权。

【要求】

（1）大疯厂与郑乾的抵押合同是否有效？并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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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疯厂是否取得郑乾小汽车的抵押权？并说明理由。

（3）高小琴关于大疯厂必须先向郑乾实现抵押权的主张是否成立？并说明理由。

（4）高小琴关于其承担的是一般保证责任，享有先诉抗辩权的说法是否成立？并说明理由。

（4）高小琴关于其承担的是一般保证责任，享有先诉抗辩权的说法不成立。根据法律制度的规定，当事人未约定

保证方式时，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并无先诉抗辩权。

【答案】

（1）大疯厂与郑乾之间的抵押合同有效。根据法律制度的规定，抵押合同须采用书面形式，合同成立即生效。

（2）大疯厂取得小汽车的抵押权。根据法律制度的规定，以交通运输工具抵押的，抵押权自抵押合同生效时设立，

不以登记为生效条件。

（3）高小琴关于大疯厂必须先向郑乾实现抵押权的主张不成立。根据法律制度的规定，同一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

有人的担保的，如果当事人未约定实现顺序，当担保物由第三人提供时，债权人可在物的担保与人的担保之间选择，

彼此没有先后顺序。

（4）高小琴关于其承担的是一般保证责任，享有先诉抗辩权的说法不成立。根据法律制度的规定，当事人未约定

保证方式时，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并无先诉抗辩权。

【主观题】

2011 年 1 月，甲、乙、丙、丁、戊共同出资设立 A 有限合伙企业（简称“A 企业”），从事产业投资活动。其

中，甲、乙、丙为普通合伙人，丁、戊为有限合伙人。丙负责执行合伙事务。

2011 年 2 月，丙请丁物色一家会计师事务所，以承办本企业的审计业务。丁在合伙人会议上提议聘请自己曾任

合伙人的 B 会计师事务所。对此，丙、戊表示同意，甲、乙则以丁是有限合伙人、不应参与执行合伙事务为由表

示反对。A 企业的合伙协议未对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表决办法作出约定。

2011 年 4 月，戊又与他人共同设立从事产业投资的 C 有限合伙企业（简称“C 企业”），并任执行合伙人。后

因 C 企业开始涉足 A 企业的主要投资领域，甲、乙、丙认为戊违反竞业禁止义务，要求戊从 A 企业退出。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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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协议并未对此作出约定为由予以拒绝。

2011 年 5 月，戊以其在 A 企业中的财产份额出质向庚借款 200 万元，但未告知 A 企业的其他合伙人。2011

年 12 月，因戊投资连续失败，其个人财产损失殆尽，无力偿还所欠庚的到期借款。经评估，戊在 A 企业中的财

产份额价值 150 万元。庚因欠 A 企业 50 万元到期债务，遂自行以该笔债务抵销戊所欠其借款 50 万元，并同

时向 A 企业提出就戊在 A 企业中的财产份额行使质权。对于庚的抵销行为与行使质权之主张，A 企业均表反对。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回答下列问题（1）甲、乙反对丁提议 B 会计师事务所承办 A 企业审计业务的理由是否成

立？并说明理由。

（2）在甲、乙反对，其他合伙人同意的情况下，丁关于聘请 B 会计师事务所承办 A 企业审计业务的提议能否通

过？并说明理由。

（3）甲、乙、丙关于戊违反竞业禁止义务的主张是否成立？并说明理由。

（4）庚能否以其对戊的债权抵销所欠 A 企业的债务？并说明理由。

（5）戊以其在 A 企业中的财产份额向庚出质的行为是否有效？并说明理由。

（6）庚是否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戊在 A 企业中的财产份额？并说明理由。

【参考答案】

（1）甲、乙反对丁提议 B 会计师事务所承办 A 企业审计业务的理由不成立。根据规定，有限合伙人参与选择承

办本企业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不视为执行合伙事务。

（2）在甲、乙反对，其他合伙人同意的情况下，丁关于聘请 B 会计师事务所承办 A 企业审计业务的提议能够通

过。因为合伙企业法律制度并未对有限合伙企业聘请承办企业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决议办法作出强行要求，

因此，适用合伙协议未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实行合伙人一人一票并经全体合伙人过半数通过的表决办法。在本题

中，A 企业的合伙协议没有对该事项约定表决办法，丙、丁、戊合计超过全体合伙人的半数，故丁的提议可以通过。

（3）甲、乙、丙关于戊违反竞业禁止义务的主张不成立。根据规定，除非合伙协议另有约定，有限合伙人可以自

营或者同他人合作经营与本有限合伙企业相竞争的业务。

（4）庚不能以其对戊的债权抵销其所欠 A 企业的债务。根据规定，合伙人发生与合伙企业无关的债务，相关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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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得以其债权抵销其对合伙企业的债务。

（5）戊的出质行为有效。根据规定，除非合伙协议另有约定，有限合伙人可以将其在有限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

出质。

（6）庚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戊在 A 企业中的财产份额。根据规定，当合伙人的自有财产不足清偿其与合伙

企业无关的债务时，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该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用于清偿。在本题中，戊

的自有财产不足以偿还所欠庚的到期借款，故庚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戊在 A 企业中的财产份额。

主观题

【案例 1】

赵某担任甲上市公司总经理，并持有该公司股票 10 万股。钱某为甲公司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2011 年 12 月 23

日，赵某向中国证监会书面举报称： 2011 年 4 月 1 日，公司召开的董事会通过决议为母公司丙公司向银行借

款提供担保，但甲公司并未公开披露该担保事项。

【要求】2011 年 4 月 1 日甲公司董事会通过的为丙公司提供担保的决议是否合法？并说明理由。

【答案】

2011 年 4 月 1 日甲公司董事会通过的为丙公司提供担保的决议不合法。根据公司法律制度的规定， 公司为公

司股东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

【案例 2】

甲公司董事会共有董事 11 人，7 人到会。在讨论重组方案时，2 名董事认为，该重组方案对购入资产定价过高，

同时严重稀释老股东权益，在与其他董事激烈争论之后，该 2 名非执行董事离席，未参加表决，其余 5 名董事均

对重组方案投了赞成票，并决定于 2015 年 12 月 25 日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该重组方案。

【要求】（1）2015 年 11 月 1 日董事会会议的到会人数是否符合公司法关于召开董事会会议法定人数的规定？

并说明理由。

（2）2015 年 11 月 1 日董事会作出的决议是否获得通过？并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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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1）2015 年 11 月 1 日董事会会议的到会人数符合公司法关于召开董事会会议法定人数的规定。根据 公司法

律制度的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应有过半数董事出席方可举行。甲公司 11 名董事中有 7 名董事出席会

议，出席人数超过半数，会议的召开是合法的。

（2）2015 年 11 月 1 日董事会作出的决议未获得通过，根据公司法律制度的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作出

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该决议有 5 名董事赞成，未超过全体 11 名董事的半数。

【案例 3】 2011 年 7 月 1 日，钱某召集甲公司董事会，9 名董事中有 4 人出席，另有 1 名董事孙某因故未

能出席， 书面委托钱某代为出席投票；赵某列席会议。会上，经钱某提议，出席董事会的全体董事通过决议，从

即 日起免除赵某总经理职务。【要求】2011 年 7 月 1 日甲公司董事会的出席人数是否符合规定？并说明理由。

【答案】

2011 平 7 月 1 日甲公司董事会的出席人数符合规定。根据公司法律制度的规定，董事会会议应有 过半数董事

出席方可举行，但董事因故不能出席的，可以书面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出席。甲公司有 9 名董事， 4 名实际出席，

1 名委托他人出席，符合过半数要求。

【主观题】

2011 年 2 月 3 日，A 公司为向 B 公司支付货款，签发并承兑了一张以 B 公司为收款人的商业承兑汇票，到期

日为 2011 年 8 月 3 日。B 公司拟向 C 公司购买钢材，遂在该汇票背书栏中作为背书人签章，并记载 C 公司

为被背书人，由本公司业务人员携至验货现场。由于发现钢材存在质量问题，该业务人员遂将汇票携回，未予交付。

B 公司财务人员甲利用工作之便，将保管于 B 公司保险柜中的该汇票盗出，并串通 D 公司法定代表人乙，伪造了

C 公司公章及其法定代表人丙的人名章，加盖于背书栏第二栏的背书人签章处，并记载 D 公司为被背书人。

D 公司为支付租金，将该汇票背书转让给 E 公司。E 公司对于上述事实并不知情。2011 年 7 月 1 日，B 公司

发现该汇票被盗，遂于当日向 A 公司申请挂失止付，但此后未采取其他措施。

2011 年 8 月 5 日，E 公司向 A 公司提示付款。A 公司以 B 公司已挂失止付为由拒付。根据上述内容，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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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下列问题：

（1）C 公司是否因 B 公司的背书行为而取得票据权利？并说明理由。

（2）E 公司是否取得了票据权利？并说明理由。

（3）E 公司是否有权向 C 公司追索？并说明理由。

（4）E 公司是否有权向甲追索？并说明理由。

（5）E 公司是否有权向 A 公司追索？并说明理由。

【答案】

1、（1）C 公司未取得票据权利。根据规定，背书是指持票人为将票据权利转让给他人或者将票据权利授予他人行

使，在票据背面或者粘单上记载有关事项并签章，然后将票据交付给被背书人的票据行为。在本题中，尽管 B 公

司在该汇票上记载 C 公司为被背书人，但未将该汇票交付给 C 公司，C 公司未取得票据权利。

（2）E 公司取得了票据权利。根据规定，尽管 D 公司未取得票据权利，但是由于其形式上是票据权利人，在其

向 E 公司背书转让时，E 公司则基于善意取得制度而取得票据权利。

（3）E 公司无权向 C 公司追索。根据规定，在假冒他人名义的情形下，被伪造人（C 公司）不承担票据责任。

（4）E 公司无权向甲追索。根据规定，由于伪造人（甲）没有以自己的名义在票据上签章，因此不承担（任何）

票据责任。

（5）E 公司有权向 A 公司追索。根据规定，票据上有伪造签章的，不影响票据上其他真实签章的效力。在票据上

真正签章的当事人（A 公司），仍应对被伪造的票据的权利人承担票据责任，票据债权人在提示承兑、提示付款或

者行使追索权时，在票据上真正签章人不能以伪造为由进行抗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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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涵盖四大班级

◆ 2 套密训试题

◆ 35h 干货课程

【你将获得】
● 16-35h 化难为易：教材考点深度理解，强化巩固

● 6 科公式/分录，随时随地识记

● 2 套模拟卷：预测考点，传授答题技巧

● 真题密训：以真题讲解高出题率考点

● 重点提炼：主观题难题、高频考点专项突破

● 服务：授课老师 24 小时答疑+视频下载+讲义下载

注册会计师临考密训班
临门一脚逆袭提分 快速突破重难考点

赠送 1: 章节习题、模拟试题随时练

赠送 2: 机考实战班专项讲解

赠送 3: 模拟机考，带你适应考试节奏温馨提示：具体配套服务以线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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